附件1

瓦房店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2019-2025年）
近期目标任务分解表
	序号
	类 别
	工 作 任 务
	完成时限
	责任部门

	1
	一、总量控制，持续推进产业优化布局
	2019年底前，完成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依据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分析各乡镇和街道的农田畜禽承载力情况，确定禁养区以外区域的养殖总量、品种和规模化水平。
	2019年底
	市农业农村局

	2
	
	对照《大连市畜禽禁养区区划方案》（大政办发〔2016〕179号）及我市《畜禽禁养区区划方案》（瓦政办发〔2016〕70号）要求，认真落实禁养区各项管理规定，依法关闭和搬迁禁养区内的违规畜禽养殖场(小区)和养殖专业户，缩减全市养殖规模。遵循“资源利用、种养平衡”原则，稳步推进畜禽养殖退养工作，尤其以降低重点区域养殖密度为主，消除区域突出环境问题，改善农村地区环境质量，保障饮用水安全。
	2025年底
	市农业农村局

	3
	二、源头治理，推进粪污资源化利用
	到2019年底，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及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100%。

到2020年底前，全市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
	2019年底

2020年底
	市农业农村局

	4
	
	完善污染防治技术体系，指导规模畜禽养殖场开展污染治理工作，原则上雨污分流，粪污干湿分开收集，鼓励固体粪生产有机肥，污水经厌氧处理后就近还田利用。
	2025年
	市农业农村局

市生态环境局

	5
	
	对畜禽散养集中区域，在合理降低密度和优化空间布局的基础上，依托农村建设规划，按需建设养殖户粪污集中处理工程和中小型有机肥中心，推广畜禽粪便污水分户收集、集中处理利用模式。
	2025年
	市农业农村局

	6
	三、依法治污，加强监管和制度设计
	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严格执行新建、改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落实综合利用和污染治理措施，加强建设项目工程监管，确保综合利用和污染防治效果。
	持续推进
	市生态环境局

	7
	三、依法治污，加强监管和制度设计
	将国考、省考河流水质监测断面（含国考断面）和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源监控点位周边3km范围内的养殖场（户）作为优先控制对象，并将3~5km范围内的养殖场（户）作为重点监控对象，加强粪污处理利用和污染排放管理。对有重点环境污染隐患且拒不整改或已发生重大养殖污染责任的养殖场，依法责令其停产、转产或拆除。
	2020年
	市生态环境局

	8
	
	按照《排污许可证管理办法》要求，贯彻落实国家排污许可制度，将规模化畜禽场（小区）纳入县（区、市）级重点监管对象，明确粪污处理方式、限制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实现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长效管理，不断提升畜禽养殖业的环境管理水平和污染管控能力。
	持续推进
	市生态环境局

	9
	
	对应许可未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的或排放不达标废弃物的畜禽规模养殖场依法予以查处。
	持续推进
	市生态环境局

	10
	四、加强畜禽管理能力建设
	加大对畜禽养殖企业的监管力度，落实乡镇办、村庄的环境监管责任，形成多部门、逐级联动机制，通过开展联合监督、专项监督和日常性监督等，加大对畜禽行业的监督管理。
	2025年底
	市农业农村局

市生态环境局

各有关乡镇办事处

	11
	
	强化基层环保员队伍建设，拓展乡镇防疫员行业管理范围，养殖与治污并重。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提高现有基层环保人员的岗位专业技能，提高队伍素质。
	持续推进
	市生态环境局

各有关乡镇办事处

	12
	
	根据《大连市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试行）》，进一步完善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考核和跟踪评估机制，将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纳入乡镇经济社会发展评价和镇村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并建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效果跟踪评估机制，为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考核提供评价依据。
	2025年底
	市农业农村局

市生态环境局

各有关乡镇办事处

	13
	五、加强宣传教育
	积极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的宣传教育，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报道各地畜禽养殖治理工作经验及亮点，树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典型，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环保意识，对存在问题进行曝光，形成警示教育效应。 
	持续推进
	市农业农村局

市生态环境局

各有关乡镇办事处


附件2

瓦房店市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近期重点工程（2019-2025年）
	序号
	工程类型
	实施年份
	处理规模/服务对象
	任务目标

	1
	粪污资源化综合利用工程
	2020年前
	规模养殖场（小区）
	在瓦窝镇、西杨乡、祝华街道等区域按需建设集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端利用于一体的粪污资源和利用与恶臭控制综合示范工程，大中型规模化猪/奶牛/肉牛场建设液肥还田资源化利用工程为主，大型规模化蛋鸡（存栏5万羽）/肉鸡（出栏20万羽）以有机肥生产成套设备应用为主。

	2
	大型有机肥处理中心
	2025年前
	中小规模养殖场集中乡镇
	分别在瓦窝镇、西杨乡、祝华街道、谢屯镇、李官镇等区域按需建设。

	3
	种养结合综合示范基地建设
	2025年前
	优质农产品主产区
	建设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探索区域种养结合发展新模式，为畜禽规模养殖建设美丽生态养殖场提供样板参考。


附件3

2019年度瓦房店市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目标任务分解表
	序号
	工 作 任 务
	责任部门
	责任人
	完成时限

	1
	2019年底前，完成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依据区域生态环境功能定位等实际情况，分析各乡镇和街道的农田畜禽承载力情况，确定禁养区以外区域的养殖总量、品种和规模化水平。
	市农业农村局
	
	2019年底

	2
	到2019年底，规模化养殖场（小区）及大型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100%。
	市农业农村局
	
	2019年底

	3
	严格执行新建、改建、扩建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落实综合利用和污染治理措施，加强建设项目工程监管，确保综合利用和污染防治效果。
	市生态环境局
	
	持续推进

	4
	贯彻落实国家排污许可制度，将规模化畜禽场（小区）纳入县（区、市）级重点监管对象，明确粪污处理方式、限制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量，实现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的长效管理，不断提升畜禽养殖业的环境管理水平和污染管控能力。
	市生态环境局
	
	持续推进

	5
	对应许可未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污染治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的或排放不达标废弃物的畜禽规模养殖场依法予以查处。
	市生态环境局
	
	持续推进

	6
	强化基层环保员队伍建设，拓展乡镇防疫员行业管理范围，养殖与治污并重。开展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提高现有基层环保人员的岗位专业技能，提高队伍素质。
	市生态环境局、各有关乡镇办事处
	
	持续推进

	7
	宣传各地畜禽养殖治理工作经验及亮点，树立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典型，切实提高广大群众的环保意识，对存在问题进行曝光，形成警示教育效应。 
	市农业农村局、各有关乡镇办事处
	
	持续推进


— 8 —
— 10 —
— 9 —

